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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行审〔2022〕60号


关于转发《江苏省重大项目建设审批

“一件事”改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行政审批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务局：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加大“一件事”改革力度，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。现将《关于印发江苏省重大项目建设审批“一件事”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务办发〔2022〕60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。为加快落实该项工作，推动我市重大项目建设，请各县级市、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方案内容，明确自身职责，组织建立各县级市、区重大项目建设审批“一件事”工作专班，有序推进，取得实效。 

附件：《关于印发江苏省重大项目建设审批“一件事”改革

      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务办发〔2022〕60号）

苏州市行政审批局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      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水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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